附件3

2019-2020学年度 “丝绸之路”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
申报指南
1.所有中国政府奖学金院校均可申报，申报院校应有满足项目规模要求的来华留学生培养能力，以及招收和培养来华留学生的全过程经验。

2.申报院校应以本校学科优势和特色为依托，以服务“一带一路”战略为出发点，设计有现实性、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国际人才培养项目，认真填写申报书，并按要求进行申报。申报院校在申报项目时应明确申报项目面向的主要生源国，预期的招生规模，来华留学生的求学意愿，以及针对申报项目已采取的招生措施。

3.每校限报一个项目，项目培养层次限招收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。如有国家重大项目需求，可扩展至高等教育阶段的长期进修生或联合培养学历生。本科项目限中文授课，不支持境外办学项目。

4.项目鼓励高校整合国内外资源，凝聚社会力量，探索多元化办学渠道，开拓人才培养新模式。对以下类型的人才培养项目，我将予以优先考虑和重点支持:

（1）高校与国内大型企业合作，结合企业“走出去”的特定需求，定向培养企业“走出去”所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;

（2）高校与国内相关部委合作，结合相关部委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战略布局和人才需求，联合设立专门的人才培养项目;

（3）高校与沿线国家政府部门或高校合作，结合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国际化需求，培养沿线国家所急需的各类人才。

5.上一学年曾获批且执行情况良好的项目可继续申报。

